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证照作废的声明

2026年5月7日，郑州中院作出（2026）豫0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6年5月20日，法院作出（2026）豫01破1号决定书，指定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联合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管理人自2026年5月25日进驻企业后多次要求移交，至今未接管到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为维护债务人财产安全，确保债务人破产清算案件顺利进行，防止债务人进入破产司法程序后出现滥用企业证照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等违法行为，现特此声明：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自2026年5月20日起作废。
自2026年5月20日起，因上述作废证照产生的一切行为与管理人无关，本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7月3日
